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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税法》、《增值税法》与《海关法》
若干条款修订的解读

2025年6月25日，越南国会正式通过了《第90/2025/QH15号法》，对《招标法》、《公私
合作形式投资法》、《海关法》、《增值税法》、《关税法》、《投资法》、《公共投资
法》以及《公共资产管理与使用法》的若干法律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修订内容引起商界广
泛关注与积极响应。

生效日期为2025年7 月1日。

在本快讯中，德勤越南为您阐述《关税法》、《增值税法》与《海关法》的重大修正内容，
其中包括：

✓ 就地进出口；

✓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新增对象；

✓ 经认证经营者（AEO）认定标准调整；以及

✓ 免征进口关税的新增对象。

经过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多轮修订，《就地进出口管理条例》已正式纳入《海关法修正
案》第47a条，具体内容如下：

就地进出口的界定

“就地进出口货物是指基于境内企业与境外贸易商签订的销售、加工、租赁或借用合同，
由境外贸易商指定在越南境内进行交付与接收的货物。”

过渡期法规适用

上述条款适用于修正案生效之日前已登记且尚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报关单。

《海关法修正案》第 47a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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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O的认定标准的调整

《海关法修正案》第42条有关AEO认证标准的规定内容：

AEO 资格条件

对于符合科技部规定的特定企业类型，申请AEO资质时可豁免以下两项硬性要求：（1）
连续2年内无违反海关及税务法规的行为；（2）达到规定的年度进出口额最低标准，具
体如下：

✓ 高新技术企业；

✓ 为开展高新技术产品制造项目而新设立的企业；

✓ 实施战略性技术项目的企业；

✓ 从事关键性数字技术产品生产，或开展半导体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封装及
检测，亦或参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的企业；

✓ 参与半导体产业直接配套产品制造项目的企业。

适用AEO制度的进出口技术产品清单

凡纳入科技部发布清单（该清单的HS编码符合《越南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且
涉及半导体、高新技术、战略性技术或关键性数字技术的进出口商品，均可适用AEO制度。

《海关法修正案》第 42 条规定 

3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新增对象

《增值税法修正案》第9条第1款a项规定，将“就地出口货物”纳入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出口

货物范围。

经修正的《增值税法》第 9 条第 1 款 a 点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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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进口关税的新增对象

《关税法修正案》第16条第18款和第21款对免征进口关税的适用对象作出调整。其中，

明确对用于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及数字技术产业发展的特定类别进口商品免征进口关税，

具体包括：

✓ 直接用于上述目的的机械、设备、专用备件、原材料、技术文件及科学类出版物；

✓ 进口用于相关投资项目的固定资产；

✓ 在科技组织或高新技术企业新建或扩建项目中，自研究或生产活动启动之日起5年内

所进口的原材料、物资及零部件；

✓ 国内尚无法生产，且直接用于数字技术产品制造的进口原材料、耗材及组件；以及

研发中心用于科技开发与试制工作的进口产品。

4

《关税法修正案》第16条第18款和第2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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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点

✓ 自2025年7月1日起，关于“就地进出口”的新定义从根本上突破了大部分海关与税务
管理政策瓶颈，为在越南开展业务的企业提供了更加明确且稳定的法规适用保障。
然而，新法规尚未明确是否具备追溯效力，也未具体界定如何处理自第08/2015/NN-
CP号法令实施以来遗留的问题。对此，企业如有相关需求，建议主动向主管部门咨询，
以明确过去交易的合规处理方案。

✓ 除高新技术和战略技术领域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必须满足全部05个 AEO资格标准。
对于科技部公布的高新技术和战略技术领域的企业，修订后的规定带来了积极变化，
并可能对其业务运营产生战略影响。但预计AEO机制仅适用于与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官
方清单中规定的半导体行业、高新技术、战略技术和关键数字技术相关的进出口商品，
不太可能适用于其他商业目的的商品。因此，及时了解和实施新法规将是成功的关键
因素。

✓ 修正案的具体指引将通过相关法令及实施细则予以明确。除依据法律条文外，预计近
期将有系列配套文件陆续发布，建议企业持续关注官方公告。

✓ 在法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地区或监管机构在政策理解与执行上的差异，企业仍可能
面临一定的操作挑战。为确保合规性及业务连续性，建议企业主动与海关、税务等主
管机关保持沟通，或寻求专业顾问的协助。

✓ 德勤越南的海关与全球贸易专家团队在为进料加工企业、来料加工企业及AEO认证企
业提供服务方面，积累了深厚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务经验。我们可根据客户的具体
需求，量身定制合规与运营解决方案，助力企业稳步前行。

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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